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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江苏东

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盛虹”、“上市公司”或“公司”）2021 年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

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虹石化”）、

连云港博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虹实业”）2 名业绩承诺补偿方（以下简称“业

绩承诺补偿方”）在本次交易中做出的关于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尔

邦”、“标的公司”或“标的资产”）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期和承诺利润 

本次交易于 2021 年完成标的公司交割，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补偿方（盛虹石化、

博虹实业）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

诺补偿方承诺标的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不低于 178,380.04 万元、150,865.33 万元、184,252.90 万元，合计 513,498.27

万元。如该业绩承诺年度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高于该业绩承诺年度的承诺净利

润，则超额部分可与后续年度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累加，该累加金额视同标的

公司在后续相应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 

（二）盈利预测补偿 

1、盈利预测补偿的确定 

业绩承诺期间内的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上市公司应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标的公司于该会计年度完成的实际净利润，并将前述实际净利润

数与补偿义务人承诺的斯尔邦对应会计年度承诺净利润的差额予以审核，并就此出具专

项审核报告。 

2、补偿方式及金额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应单独披露业绩承诺期限内每个年度标的公司实现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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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净利润数及其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需要补偿的，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

和补偿股份数量的确定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

润数）÷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拟购买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累积已

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补偿义务人当

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超过了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则其应就超出部分以

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的现金应当等同于超出部分的股份数×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 

补偿义务人应在业绩承诺期间内按照各业绩承诺年度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逐年对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在各年计算的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补偿义务人

无需向上市公司补偿，且已经补偿的股份及返还的现金股利和补偿的现金不冲回。按照

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在个位之后存在尾数的，均按照舍去尾数向上取整的方式

进行处理。尽管有前述约定，如该业绩承诺年度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高于该业

绩承诺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则超额部分可与后续年度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累加，

该累加金额视同标的公司在后续相应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 

自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日至业绩承诺补偿实施完毕之日的期间

内，上市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则应补偿数量

相应调整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转增

或送股比例）；如自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日至业绩承诺补偿实施完毕

之日的期间内，上市公司就当期应补偿股份实施了现金分红，补偿义务人应将其所取得

当期应补偿股份的现金股利相应返还至上市公司指定的账户内，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

=每股已分配的现金股利（以税前金额为准）×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

量（如有）。 

补偿义务人以连带方式向上市公司承担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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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减值测试补偿 

1、减值测试补偿的确定 

业绩承诺期间届满的最后一个年度上市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

上市公司应当聘请经各方一致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收购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

具专项审核报告。 

2、补偿方式及金额 

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累积已补偿的金额，则补偿义务人应就前述

差额另行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该等主体以

现金补偿。减值测试补偿所涉及的相关股份及现金补偿的计算方式如下： 

减值测试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为：期末减值测试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

期间累积已补偿金额。 

因期末减值而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方式为：期末减值应补偿股份数量=期末减

值测试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补偿义务人按照上述方式计算得出的期末减值应补偿股份数量与业绩承诺期间累

积已补偿股份数量之和，超过了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则其应就超出

部分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的现金应当等同于超出部分的股份数×本次

发行价格。 

上述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减去业绩承诺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

补偿期限内标的公司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自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日至业绩承诺补偿实施完毕之日的期间

内，上市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则应补偿股份

数量相应调整为：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转增或送

股比例）；如自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之日起至减值测试补偿实施完毕

之日止的期间内，上市公司就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应补偿股份（如有）实施了现金分红，

补偿义务人应将其所应补偿股份的现金股利相应返还至上市公司指定的账户内，计算公

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的现金股利（以税前金额为准）×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期



 

5 

末减值应补偿股份数量（如有）。 

补偿义务人以连带方式向上市公司承担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四）补偿的实施 

若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能达到截

至当期累积承诺净利润，上市公司应当在当期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以

书面形式通知当期应履行补偿义务的补偿义务人（书面通知应包含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或现金金额）。上市公司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总计 1 元人民币回购补偿义务人应

补偿的股份并予以注销。涉及现金补偿的，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

日内向上市公司补偿。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上市公司应当在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的 10 个工作日

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应履行补偿义务的补偿义务人（书面通知应包含应补偿股份数量或现

金金额）。上市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总计 1 元人民币回购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

股份并予以注销。 

上市公司应在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2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审议关于回购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并注销的相关方案，并相应履行法律法规关于减少

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 

补偿义务人承诺保证对价股份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不通过质押股份等方式

逃废补偿义务；未来质押对价股份时，将书面告知质权人根据本协议上述股份具有潜在

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情况，并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人

作出明确约定。 

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及减值测试补偿合计金额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全部交易对价。 

二、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 2021 年度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鉴证报告》（安永华明（2024）

专字第 70066663_B01 号），斯尔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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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累积业绩承诺金额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累积实际实现金额 
差额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3,498.27 566,223.21 52,724.94 110.27% 

斯尔邦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达到业绩承诺的累积净利润数。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业绩承诺补偿方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斯尔邦在本次交易中的业绩承诺期已经届满，业绩承诺期内的业

绩承诺均已完成。 

三、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减值

测试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 ZA11985 号），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斯

尔邦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在考虑补偿期间内利润分配的影响后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相比，没有发生减值。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补偿方（盛虹石化、博虹实业）签订的《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 2021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2023 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说明的鉴证报告》（安永华明（2024）专字第 70066663_B01 号）、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4]第 ZA11985 号）以及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东方

盛虹股份有限公司拟编制财务报表所涉及的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4]第 1081 号），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及

标的公司资产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斯尔邦在本次交易中的业绩承诺期已经届满，业绩承诺期内的业绩承诺均已

完成，业绩承诺补偿方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

的评估报告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斯尔邦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在考虑补偿期间内利润分配的影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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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标的资产价格相比，没有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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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

试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财务顾问主办人      

  艾  华  王风雷  

      

  封  硕  黄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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